
  1 月 20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公开发布

《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

作的意见》。 在少年审判改革步入

瓶颈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历史关头，

《意见》 的发布可谓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落实新制

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和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 努力做好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 加

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

制度的重要举措。 笔者认为， 少年

法庭应乘势而为， 担当作为， 才能

大有可为， 在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

审判及其改革工作中至少在以下三

个方面下功夫。

一、 在加强未成年人审判

工作机制建设上下功夫

自 1984 年 10 月上海市长宁区

法院建立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的合议庭以来， 最高人民

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和犯罪预防工作， 始终大力推进

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改革发展， 使

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在理念创新、 制

度创新、 方法创新、 专业创新和成

果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走

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 时代特征、

地方特点的少年审判之路。 少年法

庭由此成为人民法院的重要审判机

构和“金字招牌”， 未成年人保护

成为我国司法人权保障的一大亮

点。

1988 年 5 月， 最高法院在上

海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经验交流会， 明确提出“成立

少年法庭是刑事审判制度的一项改

革， 有条件的法院可以推广”。 此

后， 少年法庭在全国各地纷纷建

立。 截至 2014 年 10 月， 全国法院

共有少年法庭 2253 个 （其中合议

庭 1200 多个）。 开展未成年人综合

审判试点的 49 家中级法院， 以上

海和北京为代表， 大部分成立了

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机构。 北京、

河南和甘肃等高级法院至今仍保

留指导全省 （市 ） 少年审判工作

的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机构， 从

而推动了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进一

步发展。

近年来， 受未成年人犯罪接受

审判的人数持续下降等多种因素影

响， 未成年人审判专门机构发展遇

到许多困难， 少年审判发展面临十

字路口， 一些地方在司法改革内设

机构调整前后机械地撤销了少年法

庭建制，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重

新归入刑事审判庭审理， 涉少民事

案件回归民事审判庭审理， 少年法

庭与刑事审判庭合署办公， 这不符

合少年法庭改革初衷。 如今， 少年

法庭的萎缩， 极易导致少年审判各

自为战， 缺乏合力； 遇到难题， 缺

些对策； 顶层设计， 缺少指引； 未

来发展， 缺失方向， 不利于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以审判为中心的少年司法制度

的发展， 必然要以少年审判机构专

门化、 法官职业化、 审判专业化为

基础。 为此， 《意见》 第 11 条指

出： “坚持未成年人审判的专业化

发展方向， 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 加强审判

专业化、 队伍职业化建设”。 少年

审判，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只能前

进不能倒退， 这是新时代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工作赋予少年法庭机制建

设的历史使命。 如果没有工作机

制， 少年审判便不会有所建树。 为

此， 《意见》 第 13 条进而指出：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审判

领导工作机制， 加大对全国法院未

成年人审判工作的组织领导、 统筹

协调、 调查研究、 业务指导。 高级

人民法院相应设立未成年人审判领

导工作机制， 中级人民法院和有条

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和

需要， 设立未成年人审判领导工作

机制。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内

设机构改革， 充实未成年人审判工

作力量， 加强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建

设”。 由此可见， 建立健全少年审

判领导工作机制， 可以便于人民法

院与其他政法机关工作对口， 有利

办案； 便于政府社团联系对口， 有

利协调； 便于上下级法院审判对

口， 有利案件管理、 业务指导、 专

业培训和业绩考核； 便于最高法院

顶层设计， 有利统筹兼顾， 向专业

化方向发展。

二、 在加强未成年人审判

工作机构建设上下功夫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审判领导工

作机制， 应当以机构建设为依托。

机构建设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 开展少年法庭改革的人民法

院， 应当根据 《意见》 规定， 通过

内设机构设置， 落实 《未成年人保

护法》 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关于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

门人员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 负

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工作的要求， 提高未成年人

审判工作专业化水平。 为此， 《意

见》 第 15 条指出： 要“探索通过

对部分城区人民法庭改造或者加挂

牌子的方式设立少年法庭， 审理涉

及未成年人的刑事、 民事、 行政案

件， 开展延伸帮教、 法治宣传等工

作”。 这是少年法庭成立三十六年

来， 最高人民法院对进一步加强少

年法庭建设首次提出的新要求， 也

是人民法院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

判工作， 积极参与国家治理、 有效

回应社会关切的必然选择。 对此，

应当准确理解， 细化研究成果， 落

实具体方案， 重塑少年法庭。

笔者认为， 对第 15 条的理解

与贯彻， 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

把握和落实。 一是在地域上， “部

分城区人民法庭” 不是指在全国所

有城市中只是选择部分城市设立少

年法庭， 而是指在不同城市中选择

部分法院成立少年法庭。 二是在改

革中， 对“人民法庭加以改造”，

使其成为独立的少年法庭。 三是在

方法上， 可以在原人民法庭基础

上， 采取“加挂牌子的方式” 设立

少年法庭， 赋予其涉少刑事、 民事

和行政审判职能， 以及刑事帮教、

民事观护、 法治宣传等延伸工作。

四是在编制上， 借助人民法庭建立

的少年法庭， 理应不受本院机构编

制限额限制。 五是在目标上， 初次

建立少年法庭的， 要鼓励其积极探

索； 已经成立少年法庭的， 不能停

留在“探索” 中， 而要不断完善，

继续创新和发展， 使少年法庭永葆

青春和活力。

按照新时代少年法庭设置新思

路， 少年法庭机构建设应当区分不

同情况拟定设置方案并加以落实。

首先， 应当设立并重构少年法

庭。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法

院， 直辖市、 省会城市、 副省级市

（包括计划单列市） 中级法院， 有

条件的地级市中级法院应当成立独

立建制少年审判专门机构。 有条件

的基层法院， 根据未成年人案件审

判工作需要， 在机构数量限额内应

当设立专门审判庭。 不具备单独设

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条件的基

层法院， 可以通过改造人民法庭的

方法设置少年法庭； 或者通过在原

人民法庭加挂牌子的方式设立少年

法庭， 少年法庭与人民法庭合署办

公。 没有人民法庭的， 或者不适宜

在人民法庭设置少年法庭的， 应当

在相关审判庭内指定或设立专门合

议庭、 审判团队或者员额法官审理

涉及未成年人刑事、 民事、 行政案

件。 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如果需要全

面受理家事案件的,应当下设少年

审判合议庭和家事审判合议庭,保持

少年审判和家事审判相对独立， 融合

发展。 如果在少年审判而立之年以后

还不能建立健全全国法院少年法庭，

我们将难以完成历史赋予的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工作。

其次， 积极推进少年刑事审判指

定管辖制度。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少年检察制度的产生虽晚于少年审判

制度， 但近几年未检机构的独立、 机

制的创新、 “捕、 诉、 监、 防” 一体

化改革等， 表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

度的完善已经明显显示出赶超未成年

人刑事审判制度的趋势。 为此， 人民

法院应当积极应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制度改革， 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审

判制度的发展， 努力使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向长久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1998 年起， 江苏省连云港和上

海等全国部分法院开始对未成年被告

人刑事案件实行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

度， 将涉少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

院管辖改由上级法院指定某一法院审

理。 接受指定管辖的法院保留或者成

立少年法庭， 非指定管辖法院撤销少

年法庭， 不再设置。 该制度后被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四百六十

五条现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吸收。 该

条规定：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必

要时，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刑事诉

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指定下级人

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

判”。 但是， 该制度至今仍未在全国

其他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 副省级市

（包括计划单列市） 中级法院和有条

件的地级市中级法院下辖基层法院全

面推行， 这不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工作的集约化和专业化， 不利于

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综合体系建

设。如果实行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

可以将分散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集中分配给部分法院审理， 向专门法

院即少年法院的建立迈出探索步伐，

同时可以摆脱各个受案法院少年法庭

收案数明显减少、 工作量严重不足的

困境。 所以，研究少年法庭机构改革，

要将推广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列入

重要内容同步考虑。 切忌所有基层法

院全部成立少年法庭之一刀切做法，

这同样不利于少年法庭健康发展。

在总结涉少刑事案件指定管辖集

中审理制度经验和研究如何进一步推

广该项制度时， 我们要结合司法体制

改革中内设机构改革， 努力使人民检

察院未检机构改革与人民法院少年审

判机构改革同步运行， 对应设置， 改

变有的地方交错设置的不利做法。

据悉， 在人民法院试行指定管辖

集中审理制度时， 海南省海口市、 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 安徽省合肥市等省

会城市以及山西省大同市、 安徽省马

鞍山市和芜湖市、 甘肃省庆阳市、 吉

林省辽源市等地级市又向前迈出了一

步， 各建立了由基层检察院和基层法

院对应的指定管辖集中起诉集中审理

制度。 这为检法两家合力开展以社会

调查为主线的法庭审理、 系列帮教和

犯罪预防工作， 将“政法办案一条

龙” 机制向纵深延伸奠定了基础， 值

得加以推广。

（作者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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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

们要不忘少年审判改革初心， 牢记儿童保护历史使命， 坚定国家治理创新信念， 勇攀少年法庭建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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